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利和库区移民事务中心2024年度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
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县水利和库区移民事务中心是县水利局下属二级机构，为正科级事业单位，4个内设机构,共23名职工。全县大中型水库移民安置及后期扶持的事务性工作，共有工作人员24 名，其中正科级5 名，科员8名，专业技术人员6名，机关工勤人员5名，全部为专科及以上学历。

（二）资金基本情况

2024年度江华县水利和库区移民事务中心收到上级拨入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6490.66万元。其中：湘财农指[2023]84号4961.66万元、湘财预[2023]344号1080万元、湘财农指[2024]15号32万元、湘财农指[2024]47号417万元。

（三）资金绩效目标

 2024年度用于直补资金发放1293.6万元，直补收益移民21560人；重点移民村建设600万元；农村供水“三化”建设480万元，生产开发及配套设施建设3904.22万元，安排生产开发及配套设施项目83个；移民劳动力培训237.11万元、安排6批次移民培训，培训移民人561次。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专项总收入6490.66万元，均纳入了2024年部门预算,资金均是通过县财政局直接下达用款指标至县水利和库区移民事务中心。大中型水库移民资金6490.66万元，根据项目施工单位提供实施进度均已支付总项目资金的95.3%，共计6185.59万元。

项目计划下达后，我局严格按照《湖南省水库移民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湘财农【2023】14号）、湖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湘水发〔2023〕18号）等文件精神和各项管理制度，加强对项目和资金的管理，按照合同要求根据项目进度进行拨付资金，资金做到专款专用，及时足额拨付到位，无挪用和截留现象。
三、项目资金组织实施情况

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水库移民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湘财农【2023】14号）、湖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湘水发〔2023〕18号）、县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和单位财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精神，实行专款专用，严格执行县级报账制。

江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移民专项资金项目的实施，明确部门责任，精心组织谋划。由县财政局审核移民专项资金拨付计划，通过国库预算一体化系统支付移民专项资金，做到移民资金专款专用。
四、预算支出绩效情况

我中心2024年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建设项目完成发放2024年核定在册的21560人，完成白泉村、漕滩小朋村、水口寨村3个重点移民村建设。通过项目建设，扶持新型村集体经济，建设标准厂房，预计每年增加移民村集体经济收入6万元，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700元，移民对后期扶持政策实施满意度达到90%，维护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社会稳定。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是移民和谐稳定需进一步加强。全县各移民群体总体和谐融入，思想总体平稳，但部分移民群体仍然存在不和谐的因素和个性问题诉求等情况，需加强纠纷矛盾和安全隐患排查，密切关注抽蓄项目移民思想动态和诉求。
二是年度项目实施进度慢，后扶存量资金大。移民项目涉及项目申报、设计预算、立项、财政评审、建设工程造价审核、实施、验收、报账资料收集等过程，乡镇专门负责后扶项目人员较少且变动大导致移民项目实施进度慢。
三是直补移民复核工作需进一步加强。我县移民村多，直补移民身份复杂，乡镇移民干部调动频繁，仍有出现复核工作不及时、不到位。
六、有关建议

随着经济的发展，物价的上涨，建议提高库区和安置区移民直补资金标准，更好的提高移民群众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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